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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财政厅关于规范省级预算单位政府
采购实施计划备案工作的通知

川财采〔2023〕149 号

省级各部门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和我省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有关要求，强

化采购人主体责任，提高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效率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

《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22

号），结合四川省政府采购一体化平台（以下简称“采购一体化

平台”）运行情况，现就进一步规范省级预算单位政府采购实施

计划（以下简称“采购计划”）备案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采购计划备案范围

省级预算单位（指省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，以

下统称采购人），应当根据《四川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》

和已批复的部门预算编制采购计划，通过采购一体化平台报财政

厅备案。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八十五条规定情

形的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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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预算有保障的政府采购项目，经主管预算单位、财政厅审

核同意后，可提前开展政府采购。

二、采购计划备案流程

（一）合理创建采购项目。

采购人应根据批准的政府采购预算，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

创建采购项目。一个预算项目下同一品目或者类别的货物、工程

或服务，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创建一个或多个采购项目，但不得规

避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。每个采购项目对应一笔采购计划，生成

唯一的计划备案编号，作为采购项目执行的唯一标识。

（二）正确选择实施形式。

采购人应当根据政府采购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在采购一体

化平台“采购项目管理”模块正确选择采购项目的实施形式。

1.“项目采购”，是指除批量集中采购项目外，按规定委托

集中采购机构、社会代理机构代理采购或符合条件的采购人依法

自行组织实施采购的项目。

2.“批量集中采购”，是指集中采购目录以内通用性强、技

术规格统一、便于归集，按规定实行批量集中采购的项目。

3.“框架协议合同授予”，是指采购人按照框架协议约定规

则，在入围供应商范围内确定第二阶段成交供应商并签订政府采

购合同的项目。

4.“合同续签”，是指不超过 3 年履行期限的服务项目，已

完成采购并按规定续签第二或第三年政府采购合同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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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“签订补充合同”，是指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

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情形的项目。

6.“工程招标”，是指依法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政府采购工

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的项目。

7.“进口机电产品采购”，是指采购单位拟采购进口产品属

于国家规定的进口机电产品需执行国际招投标的项目。

8.“共享采购”，是指国家部委局有明确的文件规定，地方

采购人执行其统一采购结果的项目。

（三）规范开展计划备案。

按照不相容岗位分离的原则，采购人通过采购一体化平台备

案采购计划应至少设置经办、审核两岗；主管预算单位还须对所

属预算单位的采购计划进行审核。采购计划完成备案后原则上不

作调整，确有必要调整的，须说明原因，撤销原采购计划，按规

定重新备案。采购人备案采购计划应区分实施形式分别开展。

1.对项目采购，采购人应及时公开采购意向，合理确定采购

需求，按规定开展需求审查，科学编制采购计划，并通过采购一

体化平台报财政厅备案。

2.对项目采购以外的其他采购项目，采购人确定实施形式

后，直接备案采购计划。

三、采购计划备案内容

（一）主要内容。

采购计划是采购人围绕实现采购需求，对合同的订立和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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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做的安排。采购计划根据法律法规、政府采购政策和国家有关

规定，结合采购需求的特点确定。需要开展采购活动的项目，采

购计划备案的主要内容包括：采购项目的类别、名称、采购标的、

采购预算、采购控制价、采购数量（规模）、组织形式、采购方

式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、是否政府购买服务和项目联系方式等。

（二）资料要求。

根据《关于印发<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21〕22 号）规定，采购一体化平台预设了采购计划填报内

容和标准，采购人可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，通过“采购需求

管理”“采购计划管理”等模块，如实填报采购计划相关信息。

属于下列情形的，备案时还需提供相应资料。

1.合同续签项目：需上传第一年采购时经财政厅部门管理处

签字确认省级主管预算单位承诺的后续年度预算来源有保障的

书面材料，并选择第一年签订的合同信息。

2.签订补充合同项目：需上传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

购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况说明，并选择原合同信息。

3.共享采购项目：需上传国家部委局文件或情况说明。

（三）时限要求。

采购人要提前做好项目实施准备工作，科学合理确定采购需

求，在进入采购程序前备案采购计划，加快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进

度。年初部门预算项目应于当年 10 月 31 日前进入采购程序（四

川政府采购网发布采购公告或向供应商发出采购文件，下同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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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预算执行中的预算调剂项目应于当年12月31日前进入采购

程序。未按规定时限进入采购程序的政府采购项目，视同当年不

再执行，采购一体化平台将冻结该项目并不得结转下年使用（基

本建设项目等符合结转规定事项除外）。采购一体化平台冻结的

项目，因特殊情况需要解除冻结的，须书面报请财政厅部门管理

处审核同意。政府采购预算项目采购完成形成的预算指标结余，

属于财政拨款的按规定收回财政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采购人要切实履行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主体责任，强

化内控管理，对采购计划及相关材料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真实性

和完整性负责。政府采购归口管理人员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，熟

练掌握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和采购一体化平台操作规程，做好采

购计划备案工作。

（二）主管预算单位要严格落实政府采购归口管理要求，加

强对所属预算单位采购计划备案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，确

保本部门采购计划备案工作依法依规开展。

（三）财政厅将依法加强监督，对未按规定开展采购计划备

案的行为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本通知由四川省财政厅负责解释，自 2024 年 1 月 1

日起执行，原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省级政府采购实施计划执行有

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川财采〔2018〕20 号）同时废止。
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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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政府采购政策和业务咨询：028-86725927、86662797，QQ

群：541092047；

2.预算一体化系统操作问题咨询：96164-0；

3.采购一体化平台操作问题咨询：028-86728005、86727173。

四川省财政厅

2023 年 1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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